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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鑫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1 

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

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5 月 9 日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

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475 号），函件全文内容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

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

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 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  

    1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多项财务指标出现下滑。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

收入 13.49 亿元，同比下降 13.36%；归母净利润 607.4万元，同比下降 94.83%；

扣非后净利润 310.43 万元，同比下降 97.48%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

6691.12 万元，同比下降 81.72%；毛利率 13.24%，同比减少 13.97 个百分点。

公司解释为 2017 年原材料及辅料价格普遍增长、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价格压低以

及国内风电整体装机量下降所致。请公司：（1）按照主要产品类别补充披露对应

的原材料类型、采购金额、占比及变动情况；（2）以图表等形式列示报告期内主

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；（3）结合原材料价格的变动，轮毂、底座等主要产品的

销售情况以及可比同行业公司的情况等进一步说明公司净利润、扣非后净利润、

经营现金流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4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

下滑的原因及应对措施；（5）补充披露公司针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应对措施，主

要产品的调价机制，是否能够覆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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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年报显示，公司 1-4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.28 亿元、3.43 亿元、3.55

亿元、3.23 亿元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.17亿元、0.16亿元、-0.12亿元、-0.15 

亿元，而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0.44 亿元、0.57 亿元、

-0.48亿元、0.14亿元。请公司结合所属行业特点、生产经营情况、主要采购及

销售政策等情况，分析说明营业收入、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

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 3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对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共 9.79 亿元，占年度销

售总额的 77.32%，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长期的业务合

作协议、其他关联关系，未来项目承接是否具备可持续性；（2）公司是否存在对

主要客户依赖的风险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和相关应对措施。 

4.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7年实现国外营业收入 6.47亿元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

47.96%，毛利率 20.08%，同比下降 11.96个百分点，显著高于国内 6.52%的毛利

率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国外销售的主要地区、主要产品类型以及毛利率高于国内的

原因。 

 二、 财务信息  

 5.年报显示，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 763.64万元同“ 江阴市财政局非税收

入专户”以及 638.95 万元同“江阴市云亭街道财政所”的往来款，占比较大且

账龄多在 3 年以上，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往来款形成的原因；（2）长期

未能收回的原因。 

 6.年报显示，公司吉鑫铸工三车间和吉鑫精工、磨具车间等房产其产权证书

正在办理中，此外，根据公司 2013 年度-2016 年度的年度报告，上述房产产权

证书长期处于办理过程中，且账面价值逐年递增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房

产的取得时间，产权证书长期未办妥的具体原因，以及目前办理的进展及预计取

得时间；（2）上述房产的实际使用情况，是否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等相关风险。 

 7.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7 年“购买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支付

的现金”2.81亿元，同比增长 201.72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、

交易对方名称、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与公司经营情况的匹配度。请会计

师发表意见。     

8.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7 年“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”1.84 亿

元，去年同期 1.69 亿元，同比增长 8.88%，而报告期内公司职工人数从 201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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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的 1079 人下降为 892人，请：（1）补充披露本期薪酬变化较大的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具体情况；（2）结合薪酬政策、业绩情况、员工构成等，

补充说明员工减少的情况下，职工薪酬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三、 信息披露  

 9.年报显示，公司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中新增“抵债房屋”项目 1033.27 

万元，请补充披露上述抵债房屋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抵债房屋的基本情况、获得

时间、对应债务的基本情况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等。 

 10.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7年度营业外支出中罚款本期发生额为 50.85 万元， 

请补充披露罚款发生的原因、时间等情况，并结合相关规则的要求，说明是否就

此履行了必要的披露义务。 

 11.请公司根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补充披露公司控股

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。 

 针对前述问题， 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

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

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    

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5月 10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8年 5月 17日之前， 

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

 


